
济宁已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生生育育二二孩孩只只需需登登记记备备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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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2月16日讯(记者 李
倩 康宇 通讯员 孟庆楠) 16

日，记者从济宁市卫计委获悉，目前
济宁市已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提倡
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全市对生
育两个以内子女的夫妻，实行生育
登记制度，不再进行生育审批。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2016

年济宁人口出生会不会大量增

加？生二孩还需要办理准生证吗？
那要是不想生二孩，独生子女费
还能继续领吗？”济宁市卫计委政
策法规科科长周传清表示，1月1日
开始，按照《国家计划生育法》规定，
居民可自由安排生育时间，不用办
理生育证，但需要到基层计生办登
记。在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待政策
方面，对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的夫

妻，不再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不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费等相关奖励优待政策。

根据新修订的《山东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经批准可再生育第三孩。夫
妻生育两个子女，有子女经依法
鉴定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
劳动力，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

的；夫妻曾患不孕不育症，依法收
养两个子女后女方又怀孕的；再
婚夫妻一方已生育两个子女，另一
方未生育或者生育一个子女，再婚
后无共同生育子女的；再婚夫妻一
方已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
再婚后已共同生育一个子女的；再
婚夫妻各生育一个子女，再婚后已
共同生育一个子女的。 二孩多了，产科更忙。(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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